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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风考纪专题会议纪要 

 

2013 年 7 月 1 日学院召开考风考纪专题会议，教务处、学生处

负责人及学院各教学系部主任、书记参加会议，邓院长主持会议。会

议明确了以下要求： 

1、考试是教学组织工作中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情，各教学

系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考务组织，加强考风考纪。 

2、严格执行教务处下发的考试组织工作流程。 

3、学院组织的考试，无论规模大小，无论正考还是补考，各系

主任均为本系主考，系总支书记为本系副主考，考试时必须至少有一

人在考试现场。系办公室为本系考务组织承担部门，系办主任为考务

组织第一责任人。系辅导办做好考务组织工作中的配合工作。 

4、对考试组织过程中的各类安排、标识统一格式。包括考试安

排、监考安排、考场安排、考场名单、考场规则、考场记录等。 

5、加强考试违纪处理。对考试过程中发现的违纪，发现一起处

理一起，做到及时准确。全院性大型考试（如期末考试）坚持“五查

一访”，保证考试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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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考务管理制度 

 

考务工作是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认真抓好考务工作，对于

提高教学质量，形成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具有重要意义。为使考务工作

规范化，特制定考务工作管理规定。 

一、组织管理 

1、教务处代表学院统领全院考试工作，教务处综合科负责考务

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代表学院进行巡视。 

2、系主任全面负责本系各专业的考试工作，系办负责考试科目

及试卷的统计、收集整理、分发工作。 

 3、系办具体负责考试考场、监考教师安排等组织及实施工作。 

二、命题、印刷与保管 

1、系（部）组织教研室和教师依据本课程教学大纲，确定命题

范围与内容、试题覆盖面与题量、试题的难易等内容。同学制、同年

级、同专业、同课程必须由教研室组织相关任课教师集体命题，统一

使用一种试卷；同学制、同年级、相近专业、同课程尽量统一命题；

不同学制或年级，同门课程，但使用同一教材，酌情考虑，尽可能统

一命题；基础课必须使用同一种试卷。 

2、试卷审核。考试课试卷必须出难易相当的 A、B 两套试卷，

并附答案及评分标准，经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 

3、试卷制作要求。试卷格式必须统一使用学院提供的 A3 模板

（可在校园网—教学管理—综合科处下载）进行排版、打印并制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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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卷面清晰，内容准确，文字通顺，标点无误，作图准确规范，试

卷名称应与课程名称保持一致，尽量写课程全称。手写版试卷或不合

规范的试卷将一律不予付印。 

4、试卷的印刷。考查课试题样卷（连同试题电子版）由命题教

师直接交教务处综合科付印；考试课试卷必须按规定时限交系教务员

处（连同试题电子版），由各系部教务员收齐做清单后统一交学院指

定的印刷厂进行印刷。 

5、试卷的分装、密封保管由各系办负责。 

6、试卷的收、交：由于任课教师跨系带课比较普遍，尤其是基

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为了试卷的保密，减少试卷的流动和交接手的频

次，要求试卷经教研室主任审签后，由命题教师直接交给带课班级所

在系的教务员，试卷不得代交代收。 

7、试卷的保密：参与命题、审题、印刷和保管试题、试卷的人

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试题内容。凡有涉嫌泄密者，

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命题教师要严守试卷的机密，在电脑中要进行文件加密，保证命

题过程不得泄密；试卷不得流传，非命题教师不得向命题教师索要试

题内容；试卷在审核、交付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交接手频次，直接由命

题教师交教研室主任和带课班级所在系教务员手中，不得代交代收。

系部指派专人接收、整理、分发试卷，接收的试卷电子版要加密，试

卷的分装、密封保管过程要注意保密；存有试题的计算机应加强使用

管理，设置密码并专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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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1、考试方式。考试课目的考试一般采用闭卷方式，考查课程可

根据课程特点采用口试、实验能力测试、专业技能测试、撰写课程论

文、开卷考试等多种方式进行。 

2、考试时间。考试课目考试时间在学期末最后一周，由各系部

根据教学安排统一组织。考查课目考试随堂进行，应在考试课目考试

前一周完成。 

3、考试课考试时间统一为 100 分钟。 

四、考场管理 

1、每学期期末考试课程由各系部根据教学计划统一安排考试时

间、顺序及考场，并将《期末考试安排表》通知各相关部门，报教务

处备案。 

2、由各系部负责编排监考考场及安排监考人员。每个考场至少

指派两名监考人员。监考人员由各系选派。 

3、各系部监考人员必须在考前 15 分钟到系部指定地点领取试

卷，提前 10 分钟进入考场。 

4、监考人员要保证按时开考。多余试卷一律收回，答题纸、草

稿纸由教务处统一发放，学生不得自备。 

5、监考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考场内不准吸烟，不准阅读书

报或做其他事情，不得大声交谈、接听电话、擅离考场。 

6、监考人员要严格执行考场纪律，如发现考生作弊，要及时予

以纠正并如实记录于《考场记录》中，并责令其停考退场，对考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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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弊的材料、工具等，应予扣留。如遇特殊情况，可将其交学生所

在系或教务处处理。 

7、考试是提高教学质量、检验教学效果和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

环节。为加强期末考试管理，严肃考试纪律，维护考场秩序，系部、

学院两级巡视，期末考试由教务处与教学督导组成学院巡考小组，检

查考场安排、考场秩序、教师监考等情况，如有问题及时通知考务人

员。 

8、补考由教务处综合科指定考试时间段，由各系部安排组织实

施。 

五、考试纪律 

学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规则》。对违反考场纪律及考试作弊者，

视其情节轻重，分别按照《学生管理规定》制度给予相应处理。 

六、成绩评定与管理 

1、教师应严格按评分标准评定成绩，做到客观、公正、准确。 

2、考试课及考查课成绩评定按《教师手册》执行。 

3、集体统一流水阅卷，阅卷后任课教师应向系办公室送交成绩

报告单和成绩分析表。一式两份。系（部）教务员收齐后一份送教务

处综合科，一份自存。任课教师不按时将所任课班级的成绩交上，即

以本学期未按时完成教学任务论处，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任课教师负

责。考试试卷装袋，按要求填写好交教师所在系后统一交教务处保管。 

4、成绩报告单和成绩分析表交教务处后，任何人无权更改。如

有特殊情况确需改动成绩者，由原任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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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经系主任审核同意后，教务处方可改动。并将书面报告附《成绩

报告单》后，以备查对，新学期开学两周内为办理时间。 

5、各系部应及时向学生公布考试成绩，教务处综合科同时将成

绩上传至校园网上便于学生查询。 

6、学生对试卷评分有疑问，在开学后两周内，向本系（部）提

出书面申请，经系（部）主任批准后，由系（部）、教务处派人共同

对试卷进行复核，若复核后确需更改可报教务处。 

7、教务处配合教学督导室对各专业试卷进行不定期抽样分析和

评估。 

七、龙首，临潼两校区考试工作由校区教学副主任负责，校区教务科

按照以上规定具体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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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务工作任务及工作流程 
 

一、期末考试： 

1、考试时间：教学进程确定，并在每学期期末教务处颁布《期

末工作安排》时确定具体考试时间。目前是两天六场、每天三场，

实行单人单桌进行。 

2、工作流程： 

1) 根据教学计划下发的各班考试课及教室情况制定“考试安排

表”。 

2) 根据每场次所需监考人数，确定“监考安排表”。 

3）收集、整理、印制、分装试卷。期末考试试卷要求每门课交

A/B 卷及答案。（注意：在收集试卷时即将 A 卷、B 卷、A/B 答案分开放置，

避免发生印制试卷时将答案与试卷一起印刷的错误） 

4）“考试安排表”、“监考表”发各班学生及各教研室监考教师。 

5）考试准备： 

（1）草稿纸（每人一张）、封头纸（一种试卷一张）、考场记录

（一个考场一份）装入各试卷袋内。 

 （2）装订机、装订针考试时放在考务办公室收试卷用。 

 （3）每个考场一份“考场规则”、所用教室的“门标”即“考

生名单”“考场安排”等。 

6）考务办公室：指定一间教室为考务办公室。考务人员及监考

教师每场考前 15 分钟在考务办公室集合分发领取各考场试卷；考试

结束也在考务办公室装订收集试卷。考务办公室的地点要在监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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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做备注通知给监考教师。 

7）阅卷室：每场考试完毕，试卷送达阅卷室，与阅卷室管理老

师交接试卷。阅卷室有临时兼职教师管理阅卷室，负责整理保管试卷。

教师统一在阅卷室批改试卷。 

二、学期补考工作： 

1.考试时间：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周末。这个的时间由教务处统一

制订。主要是：第一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第二补考成绩作为学籍处

理的依据。 

2.工作流程： 

1) 每学期期末成绩汇总后，统计出各班补考科目及人数。根据补

考科目及人数制定补考安排表、监考表、考场安排考生名单。 

2) 收集整理补考试卷。根据补考人数印制试卷。分装试卷：按考

场安排表分装试卷。试卷袋上要注明考场所在教室、考试时间、监考

教师。因同一考场会安排不同班级不同课程的考试，故须在每种试卷

背面注明课程、班级、考试人数，以便监考教师发试卷。 

3) 通知：“补考安排表”制定完毕，在考前 3-4 天发给各班学生，

保证让学生知道考试时间及考试地点。另在考前将“补考安排表”张

贴在考场及学生集中的显要位置公布。 

4) 监考安排表的制定：确定监考人数后（每考场安排 2 名监考教

师，大考场可安排 3 名），分配给各教研室组织监考教师，各系报来

监考教师名单后制定监考安排表，监考教师的搭配须遵循优化原则

（优化原则见后节）。另外，监考安排表的备注中要告知监考教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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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考试的起止时间、考务办公室的设置地点、集合领取试卷的时间等

事项。在考前 3-4 天将“监考安排表”发给各教研室，保证各监考教

师知晓。 

5) 考试备品的准备：草稿纸、考场记录单、订书机（针）。订书

机是在考试完毕后，将每种试卷装订在一起，以防试卷丢失。 

6) 考务办公室：指定一间教室为考务办公室。考务人员及监考教

师每场考前 15 分在考务办公室集合分发领取各考场试卷；考试结束

也在考务办公室装订收集试卷。考务办公室的地点要在监考安排表中

做备注通知给监考教师。 

7) 考试完毕后，考务人员将每种试卷装订在一起，按教学任务在

试卷背面注明任课教师，试卷内夹空白成绩报告单，发给相关任课教师

批阅试卷，填报补考成绩单。考试后 3 天内将补考成绩单交给教务处。 

8) 体育课、实践课、上机考试课等不参加统一笔试考试的课程考

试：体育课的补考时间由基础部统一确定。实践课和上机考试课的补

考则由原任课教师确定时间安排补考。以上均须在第二周内完成。 

三、毕业前再补考（清考）： 

毕业前清考的课目是每学期经补考后仍不及格的课程。 

1.考试时间：一般是放在毕业年的第二学期五月底进行。因近年我

院顶岗实习的原因，教务处视情形统一颁布考试时间段。各系具体实施。 

2.工作流程：基本与补考相同。只是统计补考科目及人数是按学

期统计的。这里要注意的是，统计清考人数和课程，各系教务员要仔

细核对，切勿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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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组织的科学性和保密性 

 

一、考试安排和监考安排的科学性： 

（一）考试安排遵循的原则： 

1、考试人数对半开的原则:所有参加考试的总班级尤其总人数要

对半分，这样安排的考试教室就会基本相同，所用的监考教师人数也

会大致相同。（特别是补考时的安排） 

2、同课目同时考的原则：即相同课目，使用相同试卷的课程的

考试时间要安排一致，即使不是同一个年级的班级，也要安排在同一

个时间考试。（特别是基础课，系之间要沟通） 

3、教室邻近的原则： 即一个班级分两个教室考试，则两个教室

要邻近。好处：学生便于找寻考试所在的教室；一旦试卷有误便于更

正和调配。 

（二）监考安排遵循的原则： 

每个教室须安排两名教师监考；超过 40 人的教室则需增加一名

监考教师；监考教师的搭配安排遵循以下原则： 

1、新老教师搭配： 

2、男女教师搭配： 

3、脾气急慢搭配： 

4、教师教辅搭配： 

5、不同教研室搭配： 

6、监考教师轮动原则：即考试学生与监考教师只能相遇一次。 

二、考试组织工作的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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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卷的保密性： 

 根本原则是各系部指派专人专管试卷的收集、交付印刷和分装

后的保管，减少试卷在交接中的流通环节；存有试卷的计算机要加密；

试卷电子版要加密 。 

2、监考教师的保密： 

原则上监考教师的安排不通知到学生。各系考务或教务处有权在

临考前对监考教师的地点予以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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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组织规范操作流程 
 

一、教室布置规范： 

1、每个教室安排人数不超过 30 人，单人单桌； 

2、桌兜要一律反过来朝前，桌兜内保持干净无物； 

3、教室门或黑板上要张贴本考场的考试班级、科目、人数以及

考生姓名；即门标统一规范。 

4、教室、走廊的卫生要干净整洁，无垃圾；桌兜要干净；卫生

要始终保持到全部考试结束。 

二、考务工作规范： 

1.监考安排表和考试安排表要清晰明了； 

2.考试班级教室要分班合理、人数平均； 

3.考场内试卷数量要与考生人数相符； 

4.主考老师在出试卷时要仔细检查，要保证内容无误；交试卷时

要将手机号一并交给教务员； 

5.主考教师不必巡视主考考场、答疑；如监考教师是本场的主考

教师，可以在监考时保持手机通话正常； 

6.考务人员在分装试卷过程中要细心。先准备好试卷袋，即试卷

袋上要填写清楚考试时间、班级、人数、科目及所在教室；然后再分

装试卷，试卷袋分装完毕要认真核对，以保证试卷袋与袋内试卷统一。 

三、监考规范： 

1.监考教师要提前 15 分钟到各系考务指定地点领取试卷、监考

牌，考试期间佩带监考牌，考试结束后监考牌随试卷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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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考前 10 分钟监考教师必须进入教室，核对本考场考生身份，

组织考生签到；清点试卷；宣读考试规则；考生书包等物品统一堆放

在前面指定位置；手机保证在关机状态。 

3.开考前 5 分钟，监考教师分发试卷答题卡；提示考生填写学号、

姓名； 

4.开考铃响，考生开始答卷，监考老师再次核对考生身份； 

5.开考十五分钟后，考生不能进入考场，监考教师要核查缺考人

数，将缺考考生的姓名填到“考场记录”上； 

6.考试期间，两名监考教师要分别站在教室的前后，或轮流在教

室巡视，不能两人在一起聊天或玩手机、看书； 

7.监考教师不得中途离开教室，如若必须离开，则需有机动人员

到来后方可离开考场，要始终保证每个考场 2 名监考教师； 

8.监考教师要严格履行监考职责，对于学生作弊现象：说话、玩

手机、用手机作弊、传递资料、照抄、左顾右盼等，要提示制止。对

严重作弊或多次规劝不听者，则监考教师将违纪事实及姓名填报在考

场记录单上； 

9.《考场记录》须在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将考试纪律情况填写

在内； 

10.考试结束，监考教师要将试卷密封装订，交回；封头纸上填

写的信息要与考场内实考人数及所收试卷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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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人员“十不准” 

一、监考人员不准迟到、早退，甚至缺勤； 

二、监考人员在监考过程中不准阅读书报、收发短信、打电话； 

三、监考人员在监考过程中不准聊天，谈笑； 

四、监考人员不准摘抄考试题目； 

五、监考人员不准随意剥夺考生考试权利； 

六、监考人员不准念题或解释试题内容； 

七、监考人员不准擅离职守； 

八、监考人员不准任意提前、延长或缩短考试时间； 

九、监考人员不准私自带走试卷； 

十、监考人员不准包庇、纵容或者伙同考生违反考试纪律。 

四、考试实施程序及指令 

序

号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及 要 求 

1 
考前 15 分钟：

1.监考人员到考务办公室报到，办理签到手续并按指定位置就

坐，接受主考指示； 

2.监考人员统一将手机关机或调至振动状态。 

3.监考人员签领试卷（包括试卷、答卷纸、草稿纸），核对科目。

注：不得由他人代领试卷 
4、核准钟表时间。 

2 
每场考试开

考前 10 分钟 

监考人员进入考场，监考员完成以下工作： 
1、监考员携带签领的试卷、答题纸、草稿纸和考试用品进入考

场；  
2、监考员检查、清理考场。 
检查重点： 
（1）墙面、黑板有无与考试相关的文字图形；  
（2）桌与桌之间空间距离； 
（3）在黑板上书写本场“考试科目、时间，试卷的张数、页数，

严禁携带手机进入考场”等提示。 
3、组织学生入场，将考生携带的违禁物品（包括手机，书本，

纸张等）放在考场前面的桌子上；引导考生坐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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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场考试开

考前 5 分钟 

监考员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分发试卷 

宣读指令 1：“这是××科考试，请检查一下你的试卷是不是

××科，这科共有×张×页，请清点。若发现缺页或试题漏印，

字迹不清或破损等，请及时举手报告，开考铃声响后才能动笔答

题。” 

宣读指令 2：“现在开始填写答卷纸上的姓名、班级、年级、

座位号。请考生用蓝、黑色墨水钢笔或圆珠笔在答卷纸上规定的

地方写上你的姓名、班级、年级、座位号；填好后请仔细检查；

检查无误后，请放下笔。” 
2、严禁学生动笔。 
3、宣读指令 3：“携带通讯工具入场，本场考试做零分处理；使

用通讯工具，本场考试做零分处理，予以通报批评处分；开考后

60 分钟内不得离开考场。” 

4 
开始考试 

（打铃） 

 开考信号为铃声，监考员在听到铃声后宣读： 
宣读指令 4：“现在开始答题。” 

5 
开考 

15 分钟 

迟到的考生禁止入场 

 

6 

开始 

丨 

结束 

监考过程中，监考人员 
1、监考期间禁止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看报或其它读物、改试

卷、玩手机)，巡考老师要如实记录在案，并作为期末考核的依

据之一。 

2、密切注视考场内的动静，严禁学生的作弊行为。发现作弊行

为要立即予以制止，考试结束后将及时报告考场情况。 
3、禁止学生开考后一小时内离开考场。 

7 
考试结束 

前 15 分钟 

监考员提醒考生掌握时间： 

宣读指令 5：“离考试结束还有 15 分钟，请注意掌握时间。” 

8 
考试结束 

（打铃） 

考试结束铃响时，监考员进行以下工作 
1、宣读指令 6：“本场考试结束，请立即放下笔。如果继续答题，

将作违反考试纪律处理。现在请大家整理好自己的答卷，整理好

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监考员收卷。” 
2、答题纸收完，清点无误后，考生起立，依次退出考场；提醒

学生带好自己的个人物品离开试场。 
3、监考员携带收回的试卷、答题纸等进入考务办公室  

9 

 

验收装订 

试卷 

 

考试结束后，监考员在考务办公室按下列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1、再次核对试卷份数、清点试卷份数，是否与实考人数一致； 
2、按实考人数填写试卷封头纸后，用装订工具进行装订， 
3、将装订好后的试卷交给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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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副主考职责 

 

一、主考在全院考试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本考点的全面工作，

主持本考点的考试；副主考协助主考工作。 

二、各系（部）校区主任为本考点的主考，书记为副主考。若主

任考试期间不在，则书记为主考，承担主考工作职责。 

三、负责检查考务组织情况：考试的安排、考场的布置、监考人

员的组织安排、试卷的准备情况、司铃的管理等，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四、负责本考点终止违规考生、违规考试工作人员继续参加考试、

考试组织工作的处理，以及其他偶发事件的处理。 

五、负责考试中出现的试卷不完整、字迹模糊、错装等情况时，

决定是否启封备用试卷，由主考负责，并按规定上报学院。 

六、负责检查每科考试结束后的试卷验收密封，并派专人保管直

至送学院统一试卷接受保密点。 

七、负责本考点考试情报报告工作。考试结束后，向学院汇报本

次考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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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人员职责 

 

一、在考点主考（副主考）领导下，主持本考场的考试，维护考

场秩序，严格执行考试实施程序，保证考试正常进行，如实记录考试

情况。考试中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主考。 

二、按要求参加考前业务培训，认真学习考试政策规定，熟悉监

考业务，熟练掌握考试相关设备的操作规程，能够识别常见作弊工具。

未经培训或培训不合格的，不得担任监考工作。 

三、对考生进行考风考纪教育，宣读《考场规则》，宣布考试注

意事项。 

四、按规定领取、发放、回收、整理、上交试卷（卡）、草稿纸。 

五、组织本考场考生入场，核对考生证件。督促、检查考生准确

填写姓名、准考证号，发现错误，应及时督促其更正。 

六、监督考生按规定答卷，制止违纪舞弊行为，并按《西铁院考

试组织规范操作》的规定做好相关工作。 

七、制止非本考场考生和除主考、副主考、督考员、巡视员、负

责处理缺考试卷的考务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进入考场。 

八、遵守监考纪律，不迟到早退，不擅离职守，不吸烟，不打瞌

睡，不阅读书包，不聊天，不抄题、做题、念题，不检查或暗示考生

答题，不做与监考工作无关的事情，不得擅自提前或延长考试时间，

不得将手机等通讯工具、照相、摄像、扫描等设备带入考场，不得擅

自把试卷、草稿纸及其他文字载体带出或传出考场。 

九、监督考试司铃是否准确，如发现司铃出现错误，在告知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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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考生按规定时间进行考试的同时，尽快与考点负责人进行核实，按

照考点统一的提示信息掌握时间。 

十、考前检查、考后清理密封考场，关好门窗。 

十一、佩证上岗、着装整齐、不穿背心、拖鞋或响底鞋进入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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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场 规 则 

 

一、考生在开考前十分钟持《学生证》、《校园一卡通》或《身份

证》等有效证件进入考场, 对号入座。不得携带书籍、参考资料、纸

张和手机等物品。无《学生证》等有效证件不得参加考试, 按缺考处

理。 

二、迟到 15 分钟以上，一律不准进入考场，取消本门课程的考

试资格，按缺考记录。 

三、答题前，应先将姓名、学号等内容工整填写在卷面规定的位

置；一律使用用蓝、黑色钢笔或圆珠笔答题（不能用红色笔），字迹

要清楚，可用铅笔绘图。 

四、答卷中如遇试题字迹不清，考生应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经

许可后方能发问。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准就试题内容作试探性发问。 

五、考场内保持肃静，禁止吸烟。答题时独立思考，不得有交头

接耳、窥视、夹带、换卷和传递纸条等违纪、作弊行为。如有类似情

况发生，情节轻者当场批评制止，提出警告；情节严重者，监考人员

有权终止其考试，并将情况如实写入《考场记录》。考试作弊考生的

本课程成绩记“无效”，进行通报，不得参加正常补考。教务处和学

生处按照《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

学院研究后执行。凡伙同作弊者（考卷给别人抄、传递纸条、使用通

信手段等）双方受同样处罚。 

六、开考 60 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开。交卷后不准索取试卷补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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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凡考试不按时交卷或无故不参加考试者，均以旷考论处。未交卷

前不准出考场, 交卷后即刻离开，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大声喧哗。 

七、有特殊情况必须中途出考场，先举手示意，向监考人员说明

情况，然后由监考人员陪同离开。 

八、除考务人员和代表学院行使考试检查职责的人员外，非考职

人员不得进入考场。 

九、考试终了时间一到，考生应立即起立，停止答卷，待监考人

员逐个收齐试卷、答题卡、答题纸（答卷）及草稿纸并核查无误后，

方可逐一离开考场。试卷、答题卡、答题纸（或答卷）和草稿纸考生

不准带走。 

十、如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作

弊等行为的，将按照《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处

理并记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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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偶发事件处理办法 

序

号 
偶 发 事 情 处 理 办 法 

1 考生忘带或遗失了证件 
联系考务人员，由考务人员联系辅导办，确认

后方可进行考试。 

2 
发现考生与证件的照片不

符。 
核实身份后，按学院规定处理。  

3 考生坐错位置。 帮助考生找自己的座位就坐。  

4 对考生的身份有怀疑。 

先让其进场考试，

同时立即将情况

报告主考。 

会同监考人员核实情况，确

系代考，取消其考试资格，

并记入“考场记录表”，上

报学院教务处 

5 
试卷启封时，发现内装试

卷与所考科目不符。 

立即装入试卷袋内。通过考务人员向考点主考

报告，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6 

试卷启封后，发现有缺页、

漏印、损坏等无法使用的

情况。 

在本考场调整；在本考场无法调整的情况下，

向考点主考申请动用备用试卷。记住所耽误的

考试时间。 

7 

开考一段时间后，考生发

现试卷有重印、漏印现象

或中途提出少了试卷。 

亲自核实情况，通过考务人员报告考点主考，

申请动用备用试卷。 

8 
因试卷印刷字迹不清，考

生提出询问。 

如少数人试卷字迹不清，可参阅本考场其他考

生的试卷，并当众答复（声音稍大些）；如整

个考场考生试卷同一处或几处的字迹不清，则

立即请示考点主考。 

9 
试卷中发现试题明显错误

且无勘误表。 

不做回答，立即报告考点主考。联系出题部门，

及时更正。 

10 

考试中，考生的笔无水、

圆珠笔写不显，又缺少必

须文具。 

考生不离座。监考员帮助打同色墨水或借给同

色墨水钢笔（圆珠笔）。监考员难以解决时通

知考场外的工作人员帮助解决。 

11 

个别考生忘记带 2B 铅笔、

圆珠笔、橡皮，或所带的

笔写不出来，考试忘记带

必需的文具等。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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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现考生将规定外的东西

带入考场。 

在考前提出要求后，仍不交送指定地点的，取

消其考试资格，将其带到考务办公室，并如实

记入“考场记录表”。  

13 
发现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使

用通讯工具。 

取消其考试资格，将其带到考务办公室，并如

实记入“考场记录表”。  

14 
发现考生抄袭、偷看、传

递、夹带等舞弊。 

A．如属个别考生，则立即制止，如仍不改正，

则取消其考试资格，将其带到考务办公室，并

如实记入“考场记录表”。B．如发生较大面

积的舞弊事件，则应全力制止，并通过场外联

络员立即报告考点主考。 

15 

考生在试卷密封线外填写

了姓名、考号，或卷面上

作了明显标记。 

将违纪情况详细记入“考场记录表”。 

16 

考生用红墨水钢笔、红色

油圆珠笔或铅笔答题、改

题。 

立即制止，责令考生改用规定用笔。  

17 
个别监考员不履行职责，

如串岗、离岗、看杂志等。
予以提醒，经指点仍不改正的，报告考点主考。

18 
个别监考、考务人员发生

舞弊行为。 
记录情况，报告考点主考。 

19 
考生发生晕场、疾病的情

况。 

通过场外联络员报告考点主考。经简易治疗能

坚持本场考试的，鼓励其坚持应试；难以坚持

者，劝其退场治疗。 

20 考场内部发生喧哗。 予以制止，记录，报告考点主考。  

21 考场秩序遇到外来干扰。
尽力排除并立即

报告考点主考。 

如无法排除，则请有关部门

协助，并向上级报告。 

22 
考试中途考生要求上厕

所。 

了解掌握情况，如属特殊病因，可指派两名同

性场外工作人员随其前往，但应寸步不离。 

23 

考生开考信号发出前答题

或终了信号发出后继续答

题。 

予以制止，如仍不改正并造成后果，则如实记

入“考场记录表”。  

24 
考生无意弄脏或损坏答题

卡，要求更换。 

用本考场内缺考人员答题卡调换；若不足，向

主考申请备用卷；并在弄脏或损坏的答题卡上

签字。 

25 
考生带走试卷、答题纸或

答题卡。 

A、未出考场，立即予以收回；B、已离考场，

必须追回带走的材料，记录在案，并立即报告

考点主考。 

附件：相关表格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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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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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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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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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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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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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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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B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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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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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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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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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
1
)

7
铁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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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3
1
1
4
3
3

5
3

B
-
3
1
2
(
2
7
)

B
-
3
1
3
(
2
6
)

铁
路
客
运
组
织

铁
路
行
车
组
织
(
1
)

铁
路
货
运
组
织
(
1
)

8
物
流
管
理
3
1
1
8
1
0

3
7

B
-
3
1
4
(
1
9
)

B
-
3
1
5
(
1
8
)

货
物
运
输
操
作

仓
储
业
务
操
作

9
物
流
管
理
3
1
1
8
1
1

3
6

B
-
3
1
8
(
3
6
)

货
物
运
输
操
作

仓
储
业
务

操
作

1
0

物
流
管
理
0
9
1
8
0
4

8
B
-
3
1
7
(
8
)

供
应
链
管
理

仓
储
与
配
送

管
理
(
1
)

市
场
营
销

5
7
7

铁
路
客
运
组
织

铁
路
行
车
组
织
(
1
)

铁
路
货
运
组
织
(
1
)

注
:
参

加
考

试
学

生
必

须
携

带
有

效
证

件
，

否
则

不
得

进
入

考
场

。

备
注
：
1
、
以
上
带
“
★
”
的
课
程
为
实
践
上

机
考
试
，
已
另
行
安
排
。

 
 
 
 
 
 
2
、
考
试
将
占
用
所
有
教
室
，
请
各
班

学
习
委
员
、
班
长
按
考
试
安
排
提
前
查
看
教
室
，
保
证
考
场
整
洁
，
确

保
开

考
时

教
室

前
后

门
打

开
。

 
 
 
 
 
 
3
、
J
表
示
教
学
楼
 
 
B
表
示
办
公
楼
 
 
S
表
示
实
验
楼

20
12

/2
01

3学
年

第
一

学
期

交
运

系
期

末
考

试
安

排
表

序 号
班

级
人

数
考

试
地

点
及

人
数

1
月

5
日

（
周

六
）

1
月

6
日

（
周

日
）

铁
道
运
营
3
1
1
4
3
1

考
试
安
排
表
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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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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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1
B
3
0
1
教

室

2
B
3
0
2
教

室

3
…

4
…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1
2
/
2
0
1
3
学

年
第

二
学

期
交

运
系

期
末

监
考

安
排

表

楼 别
序
号

地
点

7
月

8
日

（
周

一
）

7
月

9
日

（
周

二
）

8
：
1
0
-
9
：
5
0

1
0
：
1
0
-
1
1
：
5
0

1
4
:
4
0
-
1
6
:
2
0

8
：
1
0
-
9
：
5
0

   
   

   
   

2、
监
考
教
师
须
提
前

15
分
钟
到
办
公
楼
三
层
的
教
师
休
息
室
领
取
试
卷
，
机
动
考
务
人
员
在
教
师
休
息
室
集
中
。

   
   

   
   

3、
考
试
结
束
后
，
监
考
人
员
到
办
公
楼
三
层
的
教
师
休
息
室
装
订
试
卷
。

1
0
：
1
0
-
1
1
：
5
0

1
4
:
4
0
-
1
6
:
2
0

主
考
：
 
 
 
 
 
 
 
 
 
 
 
 
 
巡
考
：
 
 
 
 
 
 
 
 
 
考
务
 
：
 
 
 
 
 
 
机
动
：

备
注
：

1、
考
试
时
间
：
上
午
第
一
场
：

8：
10

--
--

9：
50
，
第
二
场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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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50
；
下

午
14

:4
0-

--
-1

6:
20

办  公  楼

监
考
安
排
表
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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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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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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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否
则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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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考
场

。

班
级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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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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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1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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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门
标
-
考
场
安
排
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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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考场

1 邱野 100065 B-304

2 刘素稳 100073 B-304

3 陈雪菲 100286 B-304

4 李婧 100411 B-304

5 杨伟强 100447 B-304

6 刘海曼 100463 B-304

7 宋妍 100561 B-304

8 杨华 100624 B-304

9 赵玉龙 100754 B-304

10 何化青 100895 B-304

11 郑阿嫚 100953 B-304

12 李静 101045 B-304

13 张星 101060 B-304

14 杨媛媛 101113 B-304

15 刘欢 101145 B-304

16 岳伟康 101191 B-304

17 王杨星 101299 B-304

18 杨丽丽 101321 B-304

19 颜蓉 101386 B-304

20 倪楠 0930112 B-304

21 李韦韦 101671 B-304

22 尚东侠 101713 B-304

23 冯苗苗 101733 B-304

24 靳竹璠 101753 B-304

25 郭乐 101758 B-304

26 赵锦 101774 B-304

27 乔晓伟 101789 B-304

28 苟旭博 101813 B-304

29 权晗 101832 B-304

30 郭美丽 101838 B-304

31 惠帆娟 101845 B-304

32 高翠芳 101854 B-304

33 杨琴 101865 B-304

34 罗青 101875 B-304

35 闫平平 106247 B-304

36 邵婷 106272 B-304

考场学生名单301427

门标-考生名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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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场 地 点 班      级 课      程

考试起止时间 主 考 教 师 监 考 教 师

考 试 方 式 开、闭卷 考场应到人数 考场实到人数

违反考场规则
的学生姓名及
情况

试卷有无错误

考 场 纪 律

备    注

期末考试考场记录表

学年      第      学期

参 加 考 试 学 生 签 到

迟到及中途退场学生名单

年    月    日

第一名交卷学生及时间

大部分学生交卷时间

考场记录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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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订 

线 

密 

封 

线 

班 
级：
 
 
 
 
 
 
 
 
 
 
 
姓 
名：
 
 
 
 
 
 
 
 
 
 
学 
号：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    学年第   学期 

          专业         课试卷   
卷别：                       考试形式：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分

得分          

 

一、#####题（每小题##分，共##分）    
 得分： 阅卷人：  

1、*********** 
2、*********** 
3、*********** 
 

 

 

 

 

 

二、#####题（每小题##分，共##分）   
 得分： 阅卷人：    

1、*********** 
2、*********** 
3、*********** 
 
 
 
 
 
 
 
 
 
 
 

试卷模板

28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0  ~200  学年第    学期 

            专业            课试卷答案 
卷别：              出题教师：               审核人：             

一．    
1． 
2． 
二． 
1． 
2． 

试卷答案模板

29



西 安 铁 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200  ～200  学年第  学期 

考 试 成 绩 统 计 与 分 析 表 
课 
程 

 
任  课 
教  师 

 
班 
级 

 
应考

人数
 

缺考

人数 
 

全班平 
均分数 

最 高
分 数 

最 低 
分 数 

90 分以上
80～ 
89 分 

70～ 
79 分 

60～ 
69 分 

不及格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成 
绩 
分 
析    

          

试  题  类  型 题  数 所 占 总 分 数 得 满 分 人 数 百分比% 

低 层 次 试 题     

中 层 次 试 题     

试 
题 
分 
析 

高 层 次 试 题     

教 
的 
方 
面 

 
成 
绩 
高 
低 
的 
原 
因 
分 
析 

学 
的 
方 
面 

 

教   意 
研 
室 
主 
任   见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考试课成绩分析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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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铁 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200  ～200  学年第  学期 

考 查 课 成 绩 统 计 与 分 析 表 
课 
程 

 
任  课 
教  师 

 
班 
级 

 
应考

人数
 

缺考

人数 
 

 比例 
优 

（90 以上）

良 
（80～89）

中 
（70～79）

及格 
（60～69） 

差 
（60以下）

平时成绩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成 
绩 
分 
析 

考试成绩            

试  题  类  型 题  数 所 占 总 分 数 得 满 分 人 数 百分比% 

低 层 次 试 题     

中 层 次 试 题     

试 
题 
分 
析 

高 层 次 试 题     

教 
的 
方 
面 

 
成 
绩 
高 
低 
的 
原 
因 
分 
析 

学 
的 
方 
面 

 

教   意 
研 
室 
主 
任   见 

 
 
 
                             
                         

填表说明：有书面考核试卷的，填试题分析一栏。采用其它考核方式，试题分析此项不填。 

考查课成绩分析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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